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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市残疾人意外伤害保险合同 

甲方： 溧阳市残疾人联合会                               签定地点：江苏溧阳 

乙方：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分公司             签定时间：2023年6月27日 

  

根据招标编号为 LYJX-竞蹉 2023-001  招标文件及投标单位的投标文件和中标通知

书，甲、乙双方本着自愿、平等、互利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就此次确定的 2023-2024年度溧

阳市残疾人意外伤害保险项目依法签订本合同。 

1．定义 

本合同中的下列术语应解释为： 

1.1“合同”系指：甲方、投保人与乙方签署的，合同格式中载明的甲方、投保人与乙

方所达成的协议，包括所有的附件、附录和构成合同的所有文件。 

1.2“服务”系指：根据合同规定乙方应承担的义务及相关的后续服务，比如接报案后

2小时上门查勘、限时理赔支付赔款等乙方应承担的义务。 

1.3“甲方”系指：溧阳市残疾人联合会。 

1.4“乙方”系指：中标保险公司。 

1.5“投保人”系指：溧阳市残疾人联合会。 

1.6“附件”是指与本合同的订立、履行有关的，经甲乙及投保人认可的，对本合同约

定的内容进行细化、补充、修改、变更的文件、图纸、音像制品等资料。 

1.7“工作日”是指除公休日和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外的日历日。 

    2．组成本合同的有关文件 

下列关于 LYJX-竞磋 2023-001 的招投标文件或与本次采购活动相适应的文件及有

关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

于： 

2.1本合同书； 

2.2中标通知书； 

2.3招标文件及其附件（含在招标过程中对有关问题的补充资料和澄清文件等）； 

2.4投标文件及其附件（含投标人在评标期间递交和确认并经采购代理机构同意的对

有关问题的补充资料和澄清文件等）； 

2.5与本次招标有关的并经甲、乙、投保人确认的其他文件。 

3.服务范围及保险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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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本合同服务范围为：2023-2024年度溧阳市残疾人意外伤害保险项目。 

3.2 保险险种为：国寿附加绿洲意外费用补偿团体医疗保险（2013 版）、国寿附加绿洲

意外住院定额给付团体医疗保险（2013版）、国寿新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款）、国寿绿

舟综合意外伤害保险。 

4.保险期间：  

4.1 项目保险期间：1年，2023年 7 月 1日零时——2024年 6月 30日二十四时； 

5.保险方案 

乙方应遵循本招标文件及其组成文件中特定的保险方案提供保险服务。保险方案与

保险条款相悖处，以保险方案为准。 

6.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6.1乙方应接受甲方及保险经纪人关于承保方案的安排，严格执行承保方案、保险条款。 

6.2乙方应针对本项目成立健全的专门服务小组、分管领导亲自负责，做好本保险的承

保及理赔服务工作。 

6.3乙方在服务期间，应及时定期向甲方及保险经纪人提供履约相关资料、报表。 

6.4乙方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执行，按照相关管理办法定期接受甲方及保险经纪人履约考

核。 

6.5甲方应积极推动本保险项目的实施，投保人应按时支付保险费。 

7.考核及违约责任 

7.1在本合同执行过程中，甲方将会同保险经纪人不定期对乙方执行合同的情况进行

检查考核，如确认为乙方未能完全按照合同条款履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立即整改。 

7.2 根据《常州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管理暂行办法》（常财规〔2017〕6 号）相关

规定，乙方未按合同规定履行合同义务，造成不良后果的，甲方应将具体情况以书面形式

向财政部门报告，由财政部门按照规定核实予以乙方行政处罚或失信记录。 

8.保密条款 

8.1任何一方对其获知的本合同涉及的所有有形、无形的信息及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甲乙及投保人的往来书面文字文件、电子邮件及信息、电子资料等）中另一方的商业秘密

负有保密义务。 

8.2 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得到本合同之另一方的书面许可，任何一方不得向第

三方泄露前款规定的商业秘密。保密期限自任何一方获知该商业秘密之日起至本条规定的

秘密成为公众信息之日止。 

9.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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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投保人在收到乙方保险费发票后 7个工作日内将上述款项划入乙方指定账户。 

9.2在约定保险期间内，保费交清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 

9.3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经纪费，均由乙方承担。 

10.合同的变更 

10.1 除《政府采购法》第４９条、第５０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

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合同。 

10.2 如需修改或补充合同内容，应经甲方、乙方、采购代理机构协商，共同签署书面

修改或补充协议。该协议将作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1.转让 

除甲方事先书面同意外，乙方不得擅自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12.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12.1 在执行本合同中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端，甲方和乙方应通过友好协

商的办法进行解决。如从协商开始 15天内仍不能解决，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2.2在诉讼期间，本合同应继续执行。 

13.生效：本合同自各方签名盖章之日起生效。 

14、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伍份，甲方、乙方各执贰份，采购代理机构执一份备案。 

  

甲方（盖章）：溧阳市残疾人联合会 

 

乙方（盖章）：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市分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13320481014144419X 统一信用代码：913204008371763584         

开户行：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

新区支行               

账号： 账号：1105021619001370630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电话：0519-87288005 电话：0519-80589127 

传真：0519-87288005 传真：0519-80589127 

邮编：213300 邮编：21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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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溧阳市安顺路15号 地址： 常州市通江南路129号 

签订日期：2023年6月27日 签订日期：2023年6月27日 

  

  

  

  

  

  

  

  

  

  

  

  

  

  

  

  

  

  

  

  

  

  

  

  

  

  

  

  

 


